
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小組專案小組第二十七次曾議紀錄

書籍目錄 : 研究報告彙編

書名 : 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研究報告彙編

目錄 : 參、附錄

章節 : 二、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四時

地　點：本院玉衡樓四樓第四會議室

出席者：陳水逢　施嘉明　郭俊次　何世延　王曾才　田維新　

　　　　陳炳生　余傳韜　吳容明　黃雅榜　徐積均　劉文隆

　　　　劉正男　呂海嶠　呂育誠

主　席：趙其文　　　　　　　　　　　　　　　　　　紀錄：王妙璋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節略）：

　　（一）本院第一六一次院會，陳委員水逢等五位委員分別對政務官

是否空

　　　　　有考績獎金等事項提供意見，經院會決定有關政務官考績獎

金等意

　　　　　見，文本專案小組研究。本專案小組受依院會決定研提「政務

官待

　　　　　遇之研究」一案，茲說明其要點如下：

　　　　　甲案：將政務官待遇問題納入銓敘部正在研訂之「政務官法」

中，

　　　　　　　　以資解決。

　　　　　乙案：修定「總統、副總統及特任人員月俸公費支給暫行條

例」增

　　　　　　　　列「政務官於年終時，任職滿一年者，一次發給一個月

俸及

　　　　　　　　公費總額之慰勞金，未滿一年而已達六個月以上者，

發給半

　　　　　　　　個月俸及公費總額之慰勞金」以使與事務官之考績取得

平衡。

　　　　　丙案：透過本院與行政院之協商辦理，又有三種方式。



　　　　　　　　１採取乙案之慰勞金名義及標準，於年終發放。

　　　　　　　　２採乙案之標準，將之加入主管特別費內，未支特別

費之政

　　　　　　　　　務官亦予照文。

　　　　　　　　３採取乙案之標準，將之擁入下年度待遇調整案內

（立法委

　　　　　　　　　員方可同享權利）

　　（二）因本案與行政院關係密切；故先送請人事行政局表示意見；

茲就人

　　　　　事行政局意見說明如下：

　　　　　１對甲、乙兩案同意本專案小組研擬意見，惟認為「總統、副

總統

　　　　　　及特任人員月俸公費支給暫行條例」為級俸之法制事項，應

屬考

　　　　　　試院職掌。

　　　　　２對丙案之（一）發給慰勞金，認不可行；對丙案之（二）

將之加

　　　　　　入主管特別費內及對丙案之目將之攤入下年度待遇調整案

內，未

　　　　　　表示反對意見。

　　（三）請各位先進委員就本案及人事行政局意見發表高見。

陳委員水逢發言（節略）：

　　　　　本案所提的改進意見，個人覺得只解決了政務官年終考績獎

金問

　　　題，把政務次長和常務次長兩者問的待遇差額彌補一下而已，對

於整

　　　個政務官待遇制度的改進，恐怕沒有太大的幫助。

何委員世延第一次發言（節略）：

　　（一）個人對本案所提有關改進政務官待遇的方案都沒有意見。

　　（二）日前媒體曾大幅報導有關立法委員爭待遇的新聞，個人建議

本院銓

　　　　　敘部應訂出一個法，把政務官（包括立法委員、軍方）所應享

的待

　　　　　遇鉅靡遺的列出來，使政務官的待遇制度徹底法制化、公平化

陳委員炳生第一次發言（節略）：

　　（一）剛才何委員所提將政務官待遇徹底法制化的構想雖然很好，

但終究



　　　　　是一個長遠的計畫，恐怕一下子很難做到。

　　（二）個人在人事行政局副局長任內就接觸到這樣的案子，即每次

參加行

　　　　　政院召開之副首長會議，就有人向我反應，升了政務次長，

因沒有

　　　　　年終考績獎金，全年總所得反較常務次長任內為少，後來藉

由提高

　　　　　政務次長主管職務加給，才獲得解決。至於如何解決政務官考

績獎

　　　　　金問題，個人覺得丙案之三，將增加之一個月本俸及歲、公費

擁入

　　　　　下年待遇調整案較為安適，不但人事行政局作業方便，且可

避免以

　　　　　慰勞金或特別費名義納入待遇中而遭致批評。

　　（三）本案建議以由院長出面找陳局長協商方式解決。

郭委員俊次第一次發言（節略）：

　　（一）個人覺得政務官待遇問題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本院基於職

責所在，

　　　　　允宜站在如何公平和合理分配國家資源的角度，來透視當前

全國各

　　　　　機關的特任官和政務官在待遇方面有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地

方，

　　　　　並由專案小組把它鉅細靡遺的列出來，尋求解決途徑。

　　（二）至於如何解決政務官考績獎金及特任官（如考試委員、大法官

監

　　　　　察委員及政務委員）主管特支費問題，個人提出兩個擬議供

各位委

　　　　　員參考，第一是藉由五院秘書長會談，由秘書長把上開問題

帶過去

　　　　　談，看在會談中能否得到解決；第二透過本院與行政院兩院

間之會

　　　　　談，獲取共識後，屆時該修法的修法，該訂命令的計命令，

由兩院

　　　　　共同承擔。

施委員嘉明發言（節略）：

　　（一）個人提出二個有關解決政務官待遇問題之意見，供各位委員

參考，

　　　　　第一個是治本，即廢止「總統、副總統及特任人員月俸公費支



給暫

　　　　　行條例」，專案研究檢討現行政務官待遇制度，並考慮訂定

「政務

　　　　　官待遇支給條例﹂，把總統、副總統及政務官所應享的待遇內

涵，

　　　　　全部在條例中訂明，這才是正本清之道。

　　（二）第二個是治標，即採研究案丙案之（二）將增加之一個月本

俸及公

　　　　　歲費總額加入主管特別費內，未支特別費之政務官亦予照文；

或採

　　　　　丙案之三將增加之一個月本俸及公歲費總額分別擁入下年度

待遇調

　　　　　整案內，因人事行政局都沒有反對意見，故皆為可行之道。

　　（三）目前部長的主管特別費一個月是七萬元，政務次長及常務次

長則各

　　　　　為二萬伍仟元，然而考試委員、大法官、監察委員及政務委員

等特

　　　　　任官卻沒有主管特別費，這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個人建議上

開特

　　　　　任官應酌給特別費，其標準介於部長及兩位次長之間（即四

至五萬

　　　　　元），前述建議如蒙院長同意，本院應很快與主計長溝通聯

繫，並

　　　　　請其簽辦，只要連院長一同意，這個案子也就解決了。

田委員維新發言（節略）：

　　　　　個人覺得施委員所提的意見非常好，即治本之道是把所有政

務官

　　　應得的待遇澈底釐清；另報告中丙案之（三）將增加之一個月本

俸及

　　　公歲費總額分別擁入下年度待遇調整案內，人事行政局僅表示「在

心

　　　理層面上略有欠缺」，但並未表示反對。因此，如採此案方式可能

比

　　　採特別費方式要快，而且容易。

部委員俊次第二次發言（節略）：

　　　　　關於機關首長、副首長以外政務官，如考試委員、大法官、政

務

　　　委員、監察委員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等均無主管特別費，該等人



員

　　　因職務關係支出之婚喪喜慶費用，形成沈重負擔問題，建議專案

小組

　　　向院長簡報，請院長考慮舉行兩院會商，解決這個問題，使四院

無主

　　　管特別費之政務官能得到一點幫助。

余委員傳韜發言（節略）：

　　　　　憲法規定本院掌理公務人員級俸之法制事項，可是每當政府

調整

　　　公務人員待遇時，本院同仁總是看了報上的報導才知道這件事，

實在

　　　是不合理。個人覺得有關公務人員待遇之調整應屬銓敘部主管事項

　 該部允當主動積極地去辦理。

郭委員俊次第三次發言（節略）：

　　　　　個人非常贊同余委員意見，即有關公務人員待遇事項，銓敘

部應

　 主動積極地去辦理。

何委員世延第二次發言（節略）：

　　　　　個人非常同意施委員意見，即訂一個政務官待遇支給條例，

把所

　　　有政務官應得的待遇徹底地釐清。

陳委員炳生第二次發言（節略）：

　（一）剛才施委員提議訂一個政務官待遇支給條例；余委員提議銓敘

部應

　　　　主動積極辦理公務人員待遇事項，個人覺得這兩案都相當大，

而且

　　　　麻煩。因此，本院在處理的策略上是否暫時維持現狀，然後逐步

來

　　　　解決。

　（二）至於有關考績獎金差額的彌補，專案小組所提擁入下年度待遇

內調

　　　　整之方案，人事行政局並沒有反對意見，個人建議由院長出面

與陳

　　　　局長談一下，陳局長應該是不會反對的。

　（三）過去人事行政局曾建議支給政務委員主管特別費，雖然因為主

計處

　　　　顧慮考試委員、大法官及監察委員會要求比照辦理而作罷。然而



個

　　　　人認為本院是文官院，只要其他各院的政務官對主管特別費有

所反

　　　　應，本院理當出面協調主計處趕緊簽辦，我想連院長應該會同

意的。

部委員俊次第四次發言（節略）

　　　　　機關首長、副首長以外政務官常苦於因職務關係所支出之婚喪

喜

　　　慶費用負擔，無主管特別費來支應也不甚合理，個人認為本院是

人事

　　　院，有義務出面協調解決。因此，建議主席及秘書長儘快向院長做

簡

　　　報，如蒙院長同意後，再會請主計處及人事行政局儘速簽辦。

主席引言（節略）

　（一）聽了各位先進委員的發言，大致可獲如下兩個結論：

　　　　１機關首長、副首長以外之政務官應支給主管特別費，其標準介

於

　　　　　部長與政務次長之間〈四至五萬元）

　　　　２有關考績獎金差額的彌補，係於年度調整待遇時，平攤在月

俸及

　　　　　公歲費之中。

　（二）剛才有幾位先進委員建議由院長出面解決前述問題，個人覺得

似不

　　　　甚安適，宜在協調程序上的留迴旋空間，茲提出個人構想供各

位參

　　　　考如下：

　　　　１建議吳秘書長先洽請司法院秘書長及監察院秘書長，將本院

對本

　　　　　案的想法告訴他們，徵詢他們的看法，使三院間先取得協調。

　　　　２為使協調的過程中有一個緩衝，暫不由院長出面，而由副院

長出

　　　　　面以餐敘方式邀請司法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行政院主計

處

　　　　　主計長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等會商，並請其將會商結論

陳報

　　　　　各院院長。上開協調過程雖較為周折，但不致於無迴旋的空間

　　　　　較為圓滿。



吳秘書長容明發言（節略）

　（一）關於機關首長、副首長以外政務官之特別費一案，個人願意出面

與

　　　　司法院、監察院兩院秘書長協調。

　（二）關於政務官考績獎金一案，因屬銓敘部主管事項，煩請專案小

組研

　　　　擬分析意見，俾供協調時幕僚作業之參據。

二、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乙、討論事項

案由：政務官待遇之研究。

結論：

　　一、關於機關首長、副首長以外政務官之特別費及政務官考績獎金二

　　　　案，先請吳秘書長容明以會議為基礎，與司法院及監察院兩院

秘

　　　　書長協商取得共識後，再協同銓敘部與人事行政局及主計處協

商，

　　　　俟有較具體結論後，再由　副院長出面邀請行政、司法、監察三

　　　　院相當人員會商確定。

　　二、請徐科長積均研擬上開二案分析意見，俾供幕僚作業之參據。

　　三、本案請王科員妙璋儘遠簽請院長鑒核。

　　　　　丙、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五時十分

　　　　　　　　　　　　　　　　　　　　　主席　趙　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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